
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FNFZC[2024]41号）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

一、招标条件

本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

国有资金:72万元， 招标人为阜宁县信息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

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临期证照提醒、重大项目管

理、基础支撑体系等平台建设等。具体采购内容及要求等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项目需求。

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系统开发应在30天内完成，所有项目内容应在40天内实施且培训

完毕并交付招标人正常运行使用。 质量要求：符合招标文件及国家现行质量验收规范合格

标准。质量保证期为一年，自通过最终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

1.投标人须提供下列材料：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

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距投标截止之日止，成立不足一年的供应商，可不提供

财务报表】；

1.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3年8月以来任意一个月的依法

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如提供的是网上电子缴纳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截图

证明，可直接上传网上证明材料截图，无需打印。如是打印的有关缴费证明，则必须要加盖

投标人公章后，再进行扫描）；投标人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证明

材料】；

1.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原件）；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无须提供提供证明材料，由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人员在评

审前，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并将查询结果向评标委员会报告）。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

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08-16 08:30到2024-08-23 23:59

获取方式：从2024年8月16日至2024年8月23日，潜在投标人可随时下载获取招标文件。

各潜在投标人登录阜宁县公共资源电子化服务平台进行操作。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09-09 09:00

递交方式：发送加密的投标文件至招标人指定的邮箱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09-09 09:00

开标地点：本项目开标方式为不见面开标。

七、其他

项目概况

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招标项目的潜在投标人应在阜宁县公共资源电子化服务

平台和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查看招标公告，在阜宁县公共资源电子化服务平台获取

招标文件，并于2024年9月9日9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招标文件已上传至

阜宁县公共资源电子化服务平台招标公告后的附件中，请各潜在投标人自行下载。）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FNFZC[2024]41号

2.项目名称：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4.预算金额：72万元

5.最高限价：72万元

6.采购需求：阜宁县“E企办”综合服务平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临期证照提醒、重大

项目管理、基础支撑体系等平台建设等。具体采购内容及要求等详见招标文件第二章项目需

求。

7.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系统开发应在30天内完成，所有项目内容应在40天内实施

且培训完毕并交付招标人正常运行使用。

8.质量要求：符合招标文件及国家现行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质量保证期为一年，自

通过最终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计算。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提供下列材料：

1.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3年度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

至少应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距投标截止之日止，成立不足一年的供应商，可不提供

财务报表】；

1.3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2023年8月以来任意一个月的依法

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如提供的是网上电子缴纳的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截图

证明，可直接上传网上证明材料截图，无需打印。如是打印的有关缴费证明，则必须要加盖

投标人公章后，再进行扫描）；投标人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证明

材料】；

1.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根据项目需求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

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书面声明原件）；

1.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无须提供提供证明材料，由招标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人员在评

审前，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并将查询结果向评标委员会报告）。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

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三、招标文件获取、澄清及修改（补充）、终止（中止）招标

从2024年8月16日至2024年8月23日，潜在投标人可随时下载获取招标文件。各潜在投标

人登录阜宁县公共资源电子化服务平台进行操作。

特别说明：“招标文件提供期限”后仍可以下载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提供期限”后下

载的招标文件，视为非有效方式且不作为投标人权益受到损害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招标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可以对已发出的招标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者修改或补充或终止

（中止）招标，澄清或者修改或者补充将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和阜宁县公共资源

电子化服务平台等发布媒体上发布澄清（修改、补充）公告，澄清或者修改或补充的内容为

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澄清、修改、补充信息发布后，即表明招标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已尽通

知义务，敬请各潜在投标人关注有关信息，否则投标人将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

招标人终止（中止）招标信息发布后，即表明招标人及采购代理机构已尽通知义务，敬

请各潜在投标人关注有关信息，否则投标人将自行承担相应的风险。

四、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本项目为网上不见面开标，投标文件的递交方式为电子邮件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2024年9月9日9点00分（北京时间）

投标地点：发送加密的投标文件至招标人指定的邮箱。

邮箱地址：具体详见招标文件。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6.1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中标价的5%。



6.2本项目开标方式为不见面开标。开标当日，投标人无需到达开标现场，可在任意地

点通过 PC端或手机端的“电信云会议系统”及相应的配套硬件设备参加开标会议(首次进入

直播平台须下载客户端软件，客户端软件地址：详见招标文件)。如因自身设备或者网络问

题造成无法登录会议系统的，责任自负，参加开标会议的方法详见招标文件。

七、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招标人信息

名称：阜宁县信息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阜宁县阜城街道射河南路353号

联系人：王珏，联系方式：18068868980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江苏德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阜宁城南大厦A座1楼

联系人：刘明芳 联系电话：1529531822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王珏 刘明芳

电话： 18068868980 15295318229

2024年8月16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阜宁县信息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阜宁县阜城街道射河南路353号

联  系  人： 王珏

电  话： 18068868980

电  子  邮  件： 214884192@qq.com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德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阜宁城南大厦A座1楼

联  系  人： 刘明芳

电  话： 15295318229

电  子  邮  件： 214884192@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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